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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等紓困貸款協助，且配合本行降息，加碼調降房貸及消費性貸款利率，以及

主動減稅、展延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個人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之申報及繳納期

限等。

�.	勞動部：提出失業者擴大公共服務、對自營業者補助、安穩青年就業方案、安

心即時上工方案及勞工紓困貸款等措施，以協助就業困難的民眾。

�.	經濟部、衛生福利部、交通部及其他部會：分別依「特別條例」訂定對受新冠

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，提供受影響企業、個人或團體

之融資協助及營運、貸款利息、租稅、薪資、費用等補貼。

三、本行將持續於必要時採行措施以促進金融穩定

10�年在國內外經濟成長趨緩、通膨溫和之環境下，我國金融市場及金融基礎設

施維持正常運作及穩健發展；金融機構獲利大幅增加，資產品質尚佳，且資本水準提

升。整體而言，我國金融體系維持穩定。在此平穩之經濟金融環境下，本行採取妥適

之貨幣、信用及外匯政策，金管會亦持續增修金融法規及強化金融監理措施，以健全

金融機構業務經營及促進金融穩定。

109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擴散，衝擊全球供應鏈運作，大幅削弱國際貿易與

消費需求動能，並引發全球金融市場激烈波動，加上國際油價崩跌、美中貿易爭端不

確定性及地緣政治衝突等因素，致國內外經濟下行風險急遽升高。為減緩肺炎疫情對

我國經濟金融帶來之衝擊，政府部門(包括本行)陸續推出各項紓困振興、資金融通及救

市等措施，應有助於維繫國內就業市場及支撐經濟成長動能，進而促進金融穩定。

鑑於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平息，加上國際經濟金融發展尚有諸多不確定性因

素，本行將持續密切關注相關後續發展對我國經濟金融之可能影響，並適時採取相關

因應措施，以促進國內金融穩定。	




